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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特殊教育法暨其施行細則。 

二、目的： 
（一）協助特殊教育學生適應普通班教育環境。 
（二）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學生家長及普通教師支援服務。 
（三）依據特殊教育學生潛能，提供多元的資源教學。 
三、服務對象： 
（一）就讀普通班之特殊教育學生。 
（二）特殊教育學生之家長及普通教師。 
四、行政組織：各校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定期開會研議身

心障礙不分類資源班（以下簡稱不分類資源班）重要議題，並於「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負責規劃、推動及檢討不分類資源班有關事

宜。 
五、實施內容： 
（一）支援服務：提供特教學生、特教學生家長、普通教師、一般學生、

學生家長及學校行政支援、支持或諮詢服務（服務性質參見『國

民中小學身心障礙不分類資源班運作理念與架構』如附件一）。 
（二）資源教學：依特殊教育學生的特殊需求，規劃提供各類型的教學

方案，並併入個別化教育計劃 IEP（特殊教育學生各類型教育方

案參見『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不分類資源班運作理念與架構』）。 
六、實施方式： 
（一）支援服務： 
    1 .不分類資源班教師協助規劃推動特教學生融合學習活動。 
    2 .不分類資源班教師隨時輔導特教學生適應普通教學環境。 
    3 .不分類資源班教師協助普通班教師及家長處理特教教學生問題。 
    4 .不分類資源班教師規劃辦理普通教師及學生家長特教知能研習。 
    5 .不分類資源班教師隨時提供諮詢服務。 
（二）資源教學： 
    1 .依特教學生的需要，安排學生於適當的年級學習適當的課程。 
    2 .資源班教師依規定授課時數，提供特教學生外加式或抽離式的資

源教學。 



    3 .資源班教師與普通班教師合作，於普通班實施協同教學。 
    4 .不分類資源班教師與普通班教師交流，互相提供適當的教學課

程。 
    5 .運用志工及教師助理，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的協助。 
    6 .安排普通班特教學生參與自足式特教班分組教學活動。 
七、成績考查： 
（一）平時考查：不分類資源班實施資源教學時，應設計學生平時考查

評量表，隨時紀錄學生學習情況；平時考查評量結果做為學生原

班該科平時成績（外加課程與原課程之平時成績依授課節數平均

計算）。 
（二）定期考查：學生如在不分類資源班參加定期考查，其成績應換算

為普通班成績，如需登錄資源班考查成績時，應在成績單上註明

為不分類資源班考查成績。 
八、師資人力： 
（一）不分類資源班每班編置特殊教育教師二人為原則。 
（二）設置四班以上特殊教育班級之國中、小學校，得設置特教組長，

兼負行政業務。 
（三）不分類資源班因加強辦理支源服務工作，不分類資源班特教教師

得酌減授課三至四節（做為編選教材）；如資源班特教教師授課

時數需做更多的調整，應專案報教育局核備。 
（四）特殊教育班級教師應遴聘合格特教教擔任，現職不合格特教教

師，三年內未取得合格特教教師資格者，不得留任。 
九、不分類資源班每班輔導人數以 15 至 20 位學生為原則，其設置規劃

以鄉鎮為原則，該班教師應負責該鄉鎮未設不分類資源班學校身心

障礙學生之教學與鑑定工作，主管行政機關得視鄉鎮身心障礙總學

生數，酌以增設調整不分類資源班及調整分配巡迴輔導學校。 
十、視、聽障巡迴輔導班比照辦理。 
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現行有關規定辦理。 
 
 
 
 
 
 



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不分類資源班運作理念與架構 

工   作 對   象  內          容 

支援服務 

特教學生 
1.評量學生的現況 
2.輔導學生適應普通班 
3.主責訂定 IEP 並推展 

特教學生學長 
1.瞭解學校功能及有限性 
2.配合學校的教學輔導 
3.提供親職教育及諮詢 

普通教師 

1.商議適性的課程及教材 
2.研議教學及輔導策略 
3.研究彈性多元學習評量 
4.協同教學及教師諮詢 

一般學生及家長 1.認識、接納及協助特教學生 

學校行政 
1.研議特教學生編班排課 
2.安排導師及任課教師 
3.問題行為支援系統、處理策略及負責人員 

資源教學 

智障學生 
視障學生 
聽障學生 
語障學生 
肢障學生 
病弱學生 
情障學生 
學障學生 
自閉症學生 
多障學生 
其他障礙 

 

           

 完全就讀原班課程–提供諮詢及資源服務 
                 提供諮詢及資源服務–1.提供諮詢及資源服務 
                                     2.部分課程降年級學習：如國語、數學、英文等 
                                     3.部分課程至同年級學習：如體育、音樂、美勞等  
                 資源班外加式課程–融入生理及心理的輔導、普通班學科課程加強學習、發展優勢能力的課程、 

依起點行為提供基本課程、培養生活能力課程、團體輔導或個別輔導課程 
                 資源班抽離式課程–融入生理及心理的輔導、普通班學科課程加強學習、發展優勢能力的課程、 

依起點行為提供基本課程、培養生活能力課程、團體輔導或個別輔導課程 
                 普通班學生部分時間接受啟智班自編課程 
                 啟智班學生部分普通課程 
                 啟智班學生部分資源課程 
                 啟智班學生完全自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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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96 學年國民小學身心障礙不分類資源班輔導計畫 
 

附設學校 類  別 師  資 
輔導學校 

備  註 
名稱 

確定 
個案 

觀察 
個案 

中正國小 
不分類資源班 學校調配 2 

附設學校 21 3 協助學校身

心障礙學生

鑑定安置、

通報、教學

諮詢、擬定

個別教學計

畫（含各類

教育方案）

等支援服務

與資源教

學。 

不分類巡迴 
資源班 

代理教師 1 
合格教師 1 賢庵、古城、垵湖 10 1 

金湖國小 不分類資源班 學校調配 2 附設學校 7 3 
何浦國小 不分類資源班 學校調配 2 附設學校 6  
寧中小 不分類資源班 學校調配 2 金寧鄉各國小 5 10 
卓環國小 不分類資源班 學校調配 1 烈嶼鄉各國小 略 略 

多年國小 不分類巡迴 
資源班 

代理教師 1 附設學校 4 3 

合格教師 1 
開瑄、正義、柏村 
金沙、安瀾、述美 

7 2 

 


